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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冬梅、王博、李一腾、艾冠男、张新军、江学军、王忠伟、肖静、王晓霞、

黄秉光、庞博。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请咨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

对本文件的修改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327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327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167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 联系电话：0991-2611281；传真：0991-2611281；邮编：8300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991-2662131；传真：0991-2623430；邮编：8300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系电话：0991-2818750；传真：0991-2311250；邮编：8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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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气象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大活动气象服务筹备、气象服务保障、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和总结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全疆行政区域内重大活动气象服务工作的开展，其他类型的活动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大活动 important event
在国家或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起到重大影响，且具有密集度高、牵涉面广、级别高、

周期长、人数多等特点的活动。

4 气象服务筹备

4.1 需求调查分析

调查了解重大活动的内容、规模、关键时间节点、涉及的场地、出行路线与气象的关联，对气象服

务的具体要求，确定气象服务的内容、重点和方式。

4.2 气候背景及气象灾害风险分析

4.2.1 分析活动举办期间活动举办地及周边相关区域的气候特征、气象要素的历史平均值、极值等情

况，以及对活动的利弊。

4.2.2 分析可能出现的高影响天气，以及对活动产生的影响，提出风险应对对策建议。

4.2.3 形成气候背景分析和气象灾害风险分析报告，报送活动主办方及相关单位。

4.3 气象服务方案编制

4.3.1 根据需求调查分析和活动主办方的需求，结合气候背景分析与气象灾害风险分析报告，制定气

象服务方案，并在筹备及运行过程中不断修订完善方案。

4.3.2 气象服务方案内容包括服务目标和要求、组织运行机构、工作机制、职责分工、服务内容、服

务方式、进度安排及保障措施等。

4.4 技术保障

根据服务方案，在前期需求分析基础上，组建重大活动气象服务专班，针对重大活动气象保障服务

中的技术难点，组织科研攻关，研发有针对性的气象服务产品，提升气象服务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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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测试与演练

4.5.1 活动开始前，应对气象服务保障系统、工作流程、服务渠道、设备、通信网络和应急保障系统

提前进行多种形式的测试与演练。

4.5.2 测试与演练结束后，及时根据测试演练的结果对气象服务方案进行补充和完善。

5 气象服务保障

5.1 气象监测

根据气象服务方案，可适时启动临时雷达组网加密观测、探空加密观测、自动站加密观测等气象加

密观测，增加气象观测的内容和频次。

5.2 天气联合会商

在常规天气会商中增加重大活动服务会商内容，并根据需要适时组织与上级或周边地区及本区域气

象部门的专项天气联合会商。

5.3 预报预警服务

根据气象服务方案，在基本预报预警业务的基础上，精细化开展活动举办地的长期、中期、短期、

短时、临近天气预报服务，以及高影响和较大影响天气的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服务。

5.4 决策气象服务

5.4.1 重大活动开始前，根据有关部门的决策需求，提供活动举办地月气候预测、实况监测、各类相

关气象指数预报。

5.4.2 重大活动举办期间，提供逐小时、短期、中期、延伸期天气预报等服务产品及活动举办期间主

要天气过程的影响和应对建议。

5.4.3 在重大活动关键时间节点，根据天气趋势和活动的具体需求，提供活动举办地滚动加密精细化

天气预报和专项气象服务。

5.5 现场气象服务

气象部门可根据活动需求开展现场气象保障服务工作。

5.6 公众气象服务

5.6.1 利用各种传播媒介，面向公众提供活动举办地天气预报预警、出行参考等与活动举办相关的气

象信息服务。

5.6.2 涉外活动应增加外语气象服务，涉及残疾人的活动应增加适用于残疾人的信息发布手段。

5.6.3 利用活动举办地政府及活动承办方的信息发布渠道及时向公众发布气象信息。

5.7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根据活动需求和天气情况，开展增雨（雪）、消雨（雪）、防雹、消雾等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6 气象服务效益评估和总结

6.1 服务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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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根据活动特点，从用户满意度出发，采用抽样、问卷、访谈等调查形式，向活动管理、

主办、参与等部门和人员开展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客观评估分析气象服务情况，形成服务效益评估报

告。

6.2 服务总结

结合服务效益评估报告，对气象服务全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对气象服务的组织筹备、气象保障服务

的实施，气象预报的准确率、提前量等方面服务进行总结，全面分析、归纳、总结经验及不足，形成服

务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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